汶上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报告

县委、县政府：
2025年，在县委、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县住建局紧紧围绕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求，以“法治护航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”为核心使命，聚焦主责主业、创新履职举措，在风险防控、跨部门协作、执法规范、普法宣传等方面多点突破，各项工作取得“有力度、有亮点、有影响”的阶段性成效，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筑牢了坚实法治根基，具体工作情况汇报如下：
一、2025年度工作开展情况
（一）强化政治引领，压实法治建设“第一责任”
始终把法治建设作为“一把手”工程，严格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：一是健全责任体系：严格落实述法制度，党组主要负责人提交年度述法报告1份，参加全县安全生产专项现场述法，对照法治政府建设要求定期自查，梳理述法问题3项，全部完成整改；将法治建设纳入年度工作计划，与业务工作同部署、同落实、同考核。二是发挥领导核心作用：局党组定期听取法治工作汇报，2025年多次召开党组会议，对住建系统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、“八五”普法、民法典宣传月等工作进行总体安排部署。三是坚持法治用人导向：将法治素养作为干部选拔、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，2025年提拔任用干部中，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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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因法治能力突出被优先推荐，树立“懂法者优先、依法者有为”的鲜明导向。
（二）深化理论武装，筑牢法治思想“根基”
以“全员学法、精准普法”为抓手，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入脑入心：一是领导干部带头学：编制《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清单》，通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4次，重点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等。二是执法人员精准学：实施“执法能力提升工程”，依托“住建大讲堂”开展专题培训8期，内容涵盖行政执法文书制作、“鲁执法”平台操作等；严格执法资格管理，2025年完成19人执法证年审，现有持证执法人员52人，实现“持证上岗、亮证执法”全覆盖。三是企业群众广泛学：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，结合“安全生产月”“节能宣传周”等节点，开展“普法进工地、进社区”活动16次，发放宣传单1000余份，惠及群众1200余人；为建筑企业提供法治体检、合规指导30余次，解答消防备案、工程验收等共性问题22个。
（三）规范执法行为，守住法治监管“底线”
聚焦涉企行政执法规范性，严格落实“三项制度”，全力破解“多头检查、重复检查”等问题：一是严控检查流程：对照《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》，梳理工程质量监督、安全生产检查等25项核心事项，实行“清单之外无检查、无计划不检查”；全面推广“鲁执法”平台，所有入企检查100%扫码备案，实现“全程留痕、可溯可查”；科学制定年度检查计划，联合县市场监管局、水务局、人社局等部门开展“综合查一次”，重复检查压减40%，企业迎检时间缩短50%以上。二是优化执法方式：推行“柔性执法+精准服务”模式，对未按规定设置安全警示标识、施工扬尘防控不到位等轻微违规行为，优先采用“现场指导、限期整改”，避免“以罚代管”；今年为10余个项目提供消防预审、质量预检，提前排查图纸不符、资料不全等问题23项，项目一次验收通过率提升20%。三是强化执法监督：健全行政应诉机制，落实“三三制”备案制度，2025年办理行政应诉案件3件，胜诉率100%。发挥法律顾问、公职律师作用，提升“用法解矛盾”能力，审查修改合同29份，提供疑难法律咨询107次，从源头防范决策违法风险。
（四）聚焦营商环境，激活企业发展“动能”
严格对照“法护营商”十二条负面清单，靶向破解企业痛点堵点：一是整治涉企突出问题：开展涉企行政执法专项整治，排查“重复检查、强制中介服务”等问题，建立台账逐一销号；严禁执法人员“吃拿卡要”“无证执法”，未发生涉企执法投诉举报。二是创新监管手段：推行“现场联合检查+非现场远程执法”，运用建筑工地管理系统、扬尘治理远程视频系统，结合无人机空中巡查，实现“不见面监管”，既保障监管效能，又不干扰企业正常施工。三是畅通企业诉求渠道：建立“住建企业联络专员”制度，为建筑业企业配备住建联络专员，负责对接执法疑问解答、政策解读和诉求收集，协助解决执法环节堵点问题，切实拉近执法部门与企业距离。
二、存在的问题
尽管工作取得一定成效，但对照法治政府建设要求和企业期盼，仍存在差距：一是法治学习质效有待提升，学法形式仍以“读文件”为主，其他学法形式较少；二是执法精准化水平需加强，个别执法人员“执法+服务”理念不深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（一）聚焦法治政府建设，打造规范执法“新高地”
严格对标县委全面依法治县要求，深化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落地成效，建立“执法流程标准化、监督管理常态化、考核评价精细化”工作机制。重点优化涉企执法模式，扩大“综合查一次”覆盖范围，推动“鲁执法”平台全流程线上应用，实现执法检查“精准化、轻量化、高效化”，持续擦亮住建执法规范品牌。
（二）强化行政应诉能力，构建争议化解“新格局”
严格执行《济宁市行政应诉办法》，建立“风险前置排查、案件协同处置、结果复盘总结”全链条工作机制，前瞻性化解行政投诉举报中的诉讼风险。压实执法科室证据收集、程序规范主体责任，确保分管负责人出庭应诉率100%，刚性落实“三三制”备案管理，实现行政争议“源头预防、快速化解、实质化解”。
（三）规范执法队伍建设，筑牢依法行政“硬支撑”
组织执法证件新申领、审验及培训考试，实现符合条件人员“应申尽申、全员持证”。创新培训模式，开展执法业务技能竞赛、复杂案件研讨会等活动，推动执法人员法治素养与专业能力“双提升”，打造一支“政治过硬、业务精通、作风优良”的法治铁军。
（四）深化法治宣传教育，营造法治氛围“浓磁场”
以“普法赋能住建发展”为目标，持续深化习近平法治思想、宪法、民法典及住建领域专业法规学习宣传。推出“短视频+直播答疑+图文解读”多元化普法内容，聚焦群众关切的工程质量、燃气供热等热点问题，开展精准普法。办好“民法典宣传月”“宪法宣传日”主题活动，拓展社区、工地、企业等宣传阵地，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，为住建事业发展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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